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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3月 13 日 9:30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于 2024 年 3月 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独立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会

议的独立董事 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独立董事 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过半数独立

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张汉斌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及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全体独立董事讨论，对本

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1、经核查，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总发生情况整体未超出 2023

年度的预计总范围，但实际发生金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由于业

务需求、市场供求变化及其他不可控因素所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

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经审查，公司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

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

意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届

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公司独立董事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查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经核查，公司拟定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充分考虑了股东持续、稳定的回

报以及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红比例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公司独立董事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查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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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核查，本次审议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公司独立董事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查并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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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签署页） 

 

 

独立签字： 

 

 

张汉斌                   黄亚英                  吴光权                 

 

 

 

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 3月 13日 


